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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3日召开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的议

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4年 9月 23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鲁阳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内蒙古鲁阳”）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部

门”）《税务检查通知书》（呼税稽二检通【2024】46号），对内蒙古鲁阳在 2021年 1

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过程中，稽查部门认为内蒙古鲁阳在检查所属期内生产使用的原材料为经过

筛选、煅烧等多项加工后产生的“煅烧后的煤矸石”，不属于《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

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

通知》（财税(2015] 78号）与《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40号）等文件中规定的“废渣”或“煤矸石”，进而不应享受资源

综合利用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由于公司与稽查部门对税收优惠

政策适用条件一直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因此稽查案件一直未能结案。

近期稽查部门告知其已向国家税务总局货物与劳务税司发函请示，并坚持认为内

蒙古鲁阳采购“煅烧后的煤矸石”不满足资源综合利用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适用条件，

应补缴检查所属期累计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同时，对于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适用情况，稽查部门要求公司提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

意见，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沟通。

基于上述情形，公司拟就本次稽查所涉及的增值税税款和滞纳金先行进入稽查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缴税款流程。2021年至 2023年期间，内蒙古鲁阳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

退税款合计人民币 36,989,515.50元，故内蒙古鲁阳应补缴增值税人民币 36,989,515.50

元及其涉及的滞纳金。根据测算，公司预计需缴纳滞纳金（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约为人民币 22,050,770.39元（滞纳金具体金额以实际补缴税款时点税务局系统自动计

算的金额为准），本次预计需补缴增值税税款及滞纳金合计约为人民币 59,040,285.89

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

定，本次补缴税款及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

2、本次补缴税款及滞纳金预计计入 2025年当期损益，具体影响最终以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3、截至目前，本次涉税事项不存在税务行政处罚。本次补缴税款及滞纳金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内蒙古鲁阳是否需要补缴检查所属期的企业所得税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后续涉税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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